
心在南方 

董狐筆 

南方壺 

對一所成長中的大學，每年新聘教師是一件大事。但如

何吸引優秀教師加入本校？毋庸諱言，研究型大學，以及歷

史悠久的國立大學，大抵較本校有吸引力。有些人甚至只想

去北部的大學。本校有的是什麼呢？新大學、制度良善、發

展潛力大、規畫完善的校園，及沒有包袱等，是本校的優勢。

只是有時本校通過聘任的教師，最後還是去了別的大學。但

老大學難免動作遲緩些，而且因他們教師原本便較多，學校

招牌又較響亮，對教師的增聘不見得都那麼在意，聘人態度

是會高傲些。所以對於聘教師，我們必須較其他大學更積極

及更有效率。一方面獲得申請者之好感；另一方面在學術界

裡，誠信還是很重要的，申請者若先答應我們，即使後來別

的學校也聘他，多半他們會信守承諾來本校應聘。當然一旦

我們告訴申請者本校通過聘他了，就算後來收到更強的申請

案件，也不能反悔了。這道理很簡單，相信大家都了解。 

民國 94 年 12 月 21 日，本校舉行校教評會。這次會議

主要討論 95 年 2 月 1 日起聘的教師，通常第二學期起聘的

教師較少。負責校教評會業務的單位，開完會才兩天，12 月

23 日便做出會議紀錄，待校長批示，便可發預聘函。結果本

校自 89 年創校以來，未曾發生過的事發生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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敝校校長公文壓住不批。日子一天天過去，提聘的系

所，及申請者不斷地詢問。有些在別的學校任教的申請者，

因必須在一定時間前，向原學校提出辭呈，更是焦慮不已。

大家忍著怒氣，不斷與敝校校長溝通。終於在 1 個多月後，

1 月 25 日批示出來了。洋洋灑灑寫了 6 條意見。主要的意見

有二。第一是通過的案子中，有好幾位是國內博士。第二是

通過的案子中，有幾位外審中有「勉予推薦」，或對學校「幫

助普通」的評語。批示中有一條是 

請人事室擬訂各系所國內外學歷師資的比

率，以作為擬聘教師的依據。另外，亦請各系所在

聘任教師時要求應徵者有用外文上課的能力。 

本校聘任教師的程序，是所謂的三級三審。經系所教評

會，及院教評會通過後，送校教評會。這時就要辦理著作外

審。由各系所推薦 6 位以上校外相關領域之教授或研究員，

經院長核定，送校長圈選。過去幾年，每個申請案均送 3 位

外審委員審查。除了審查其著作外，並問他兩個問題。第一

個問題是，他是否推薦聘任該申請者，選項分極力推薦，推

薦，勉予推薦，不推薦等 4 級。第二個問題是，聘這位教師，

對系所學術聲望之提升是否有幫助，選項分幫助極大，有幫

助，幫助普通，沒有幫助等 4 級。 

我們當然希望聘到的教師是 3 位外審的評語均寫得極

佳，而且都是勾選「極力推薦」，及「幫助極大」。只是現

階段有時不見得很容易辦到，尤其有些領域的人才各校都在

搶。標準當然可以訂很高，但若一直聘不到新教師，系所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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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便有影響，此時更不容易吸引好的人來。如何權衡，該

採什麼策略，是要有點智慧。 

外審委員有些較嚴有些較鬆，有時評語寫得不錯，卻僅

勾在第二級的「推薦」及「有幫助」。反之，有時評語寫得

不太好，但卻勾得不錯。因審查委員可能認為這位申請者雖

不太強，但對新學校而言，能聘到這樣的教師就不錯了。校

教評會有二十幾位委員，來自不同系所，其中校外委員便達

三分之ㄧ，委員會對每一案子投票。通常一個申請者，若 3
位外審的評語及勾選等級均不錯，則得到的票數便很高；若

至少有 2 位外審的結果不好，大約便無法通過。總之，視外

審結果的好壞，可能通過可能不通過。至於通過，又有高票

通過，低空掠過。不通過的情況也是一樣。 

研究領域不同，每人標準及想法也不同。當時校教評會

規定要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，且得到全體委員超過二分之

ㄧ的同意票才算通過（因此未出席者皆算不同意），現在已

放寬不少。無論如何就是依規定辦理，不論高票、低票，通

過就是通過，不通過也是一樣。即使校教評會委員有不同的

意見，一旦通過，這就是我們要聘的教師。下一步要想的問

題應該是，如何讓這位教師接受我們的聘任，及如何協助這

位新教師，使其教學及研究趕快上軌道。就像這次高大校長

的續任，雖訂的門檻很低，而且投票結果，僅比通過所需要

票數多了一兩票而已，但通過就是通過。 

敝校校長想了一個月又兩天才批示會議紀錄，後來又收

回改了一下，再收回，再收回，再收回，再收回，總共到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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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次才定案，6 條意見變成 7 條，那已是 95 年 3 月 3 日了。

公文足足在敝校校長那兒躺了 70 天。不過雖一改再改，日

期當然不會改，仍是 1 月 25 日，不知這樣做合不合法？不

要忘記這原是 2 月 1 日要聘任的教師，新學期已開始一個多

月了。漫長的拖延，對申請者及提聘系所均是煎熬。其間在

95 年 2 月 17 日，還由敝校校長召開「國立高雄大學各系所

師資結構座談會」，建立下述三個共識： 

（一）基於本校目前正積極推展國際化，所聘教師

以具有國際觀，並能以外語授課為宜。 

（二）所聘教師如具有國際觀，即使係國內大學之

博士學位，也不反對聘任。 

（三）如教師外審結果有「勉予推薦」之評語，但

因特殊考量，可再送一位外審，視結果再行

決議。 

如何檢驗是否有國際觀？有人說台灣人普遍缺乏國際觀

呢！何況留美就有國際觀嗎？說不定連美國觀都沒有呢！

另外，第（二）條中的不反對聘任，主詞是誰？校長嗎？校

長何以需要這麼大的權力？又完全不相信系所？第（三）條

也看不懂如何操作。真實的情況是，敝校校長為掩飾其不當

行為，虛張聲勢訂出此「共識」，耀武揚威一番後，色厲內

荏，這些「共識」，當然不了了之。在敝校校長的批示中，

第 5 條為「請教評會考慮外審中有勉予推薦且對學校普通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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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」者提教評會覆議。95 年 3 月 22 日的校教評會，便討論

覆議案，涉及三位申請者。 

校教評會對三個申請者分別投票，結果皆以極低票數未

通過覆議，也就是皆維持原決議。會議中有位校外委員，還

表示敝校校長曾向她遊說拉票。只是那時的校教評會委員

中，不乏諤諤之士，不忍此事繼續傷害本校聲譽，做出正確

決定。 

這三位經歷波折的申請者，後來只來了一位。不來的兩

位中，有一位留在原任教的高雄某科技大學，有一位至台北

縣某私立大學任教。對高大的幻想破滅，寧可待在原來的科

技大學或到私立大學。 

三位中有一位是交通大學的博士，其指導教授 3 月間來

信柔性抗議。他說這位學生曾兩次至國外參加國際會議，具

備國際視野以及英文報告與溝通能力，非常有潛力，為後起

之秀。原本亦有其他學校聘任，在他的建議下，選擇本校，

並婉拒其他學校，且已在高雄租好房子。他並表示本校 12
月 21 日所做的決議，延宕至次年 3 月 22 日才進行覆議，對

當事人權益影響甚巨。 

其實覆議案的設計，主要是讓校長用來「刀下留人」的。

有時校教評會未通過的案子，經系所去向校長爭取，校長覺

得有再考慮的必要，提請校教評會再討論一次，重新投票。

此正如國家元首對已判刑確定的某些特定犯罪人，特別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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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輕或免除刑罰。豈有被法院判無罪者，國家元首要法院再

議的？ 

那這次覆議案究竟是如何產生的？原來在前一學期，也

就是 93 學年第二學期，敝校校長曾轉交本校某系一件申請

案。此案經系、院通過，送校審議。因外審成績欠佳，在 94
年 6 月的校教評會，該案未獲通過。在校教評會討論時，該

系當然沒有說這是校長交下來的。別校的系所，偶爾也會接

到校長轉交的申請案，但通常校長只轉交，不會再過問。這

樣的作法是比較好的，尊重學術。久後透過政府高官及民代

請託的案子，就會減少了。該案沒有通過，除了該系外，校

教評會委員根本都不知道，那是敝校校長轉交的案子。事實

上，當時即使知道，大家由過去在其他學校任教的經驗，或

經歷前任校長的作風，也不會覺得校長轉交的案子，有什麼

必須特別考量。 

但那是一個敝校校長很關切的案子，那位申請者是國內

博士。所以半年後，94 年 12 月，當敝校校長見到校教評會

通過的案子中，外審成績中有「勉予推薦」及「幫助普通」

者，又是國內博士，他就抓狂了。只是不知究竟報復到誰？

申請者？系所？校教評會委員？ 

直到 10 年前，國內教職每年的申請者，大部分是來自

國外。近年來因國內博士班的水準日益增高，而國外獎學金

又愈來愈難獲得，於是出國的人數減少，許多人選擇留在國

內就讀博士班。本校教師中，就有不少國內博士，表現都很

優異，因此聘人實不宜分國內國外。大原則是該聘好的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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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不應該覺得國內博士就比較差，國際觀就較差。未曾見過

國內有那一所大學，訂出一系所中要有多少比例的國外教

師，多少比例的國內教師，傳出去會是笑話。當時那幾位申

請者，及其指導教授，看到本校對教師的聘任，居然可以由

校長一人在那裡翻雲覆雨，會怎麼想本校？會講本校好話

嗎？把嚴肅的聘任教師，當做個人洩怒用。本校學術聲望，

也就這樣輕易被蹂躪了。 

那你真以為敝校校長學術水準那麼高，那麼在乎國外學

歷？ 

敝校校長來自中山大學，先在企業管理學系，民國 82
年中山成立「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」，敝校校長由 82 年至

87 年，擔任創所所長。你要不要上該所的網站看一下他們的

師資？ 

該所共有 6 位教師，其中有 4 位是國內博士，佔了三分

之二。在中山大學，除了中文系，教師陣容國內博士比例最

高的，應就是這個研究所。這麼愛聘用國內博士的人，怎麼

幾年後，來到高大，搖身一變，義正辭嚴地捍衛起國外博士？

實在有點滑稽，以為高大人都不上網，都不知其底細？何況

前面說過，現在較十餘年前，國外回來的博士更少！更何

況，不得不如此說，中山聘教師比高大容易多了。 

至於敝校校長是在那裡拿到博士學位？韓國！韓國現

在是很先進，不少方面趕過台灣。但即使今日，也不會有太

多人覺得韓國學術比台灣強太多。更不要忘記，敝校校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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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國學位，可是二十餘年前拿到的。那個年代，韓國各方面

是沒什麼好跟台灣比的。唉！有韓國學位，就瞧不起台灣的

學位？也真是的。 

擔任校長，並不是學術地位非得多崇高。美國很多學校

的校長，主要的工作不過是募款。腹有詩書氣自華。在金庸

的神雕俠侶裡，楊過初見覺遠，未待其開口，便看出他是位

飽學宿儒，經術名家。既然氣自華，所以一個人學問好壞，

並不用多說。校長能尊重學術，用人惟才就夠了。但先決條

件是知道自己的所長與所短。在論語為政篇裡，孔子說： 

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 

就是這個道理。怕的是，當到校長，就不可一世，以為學問

就跟著好起來，甚至假冒自己標準很高。但學術豈那麼容易

用唬的？ 

更有趣的是，中山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的師資裡，那 4
位國內博士中，有 3 位是中山的博士，1 位是台大博士。3
位中山博士中，又有 2 位是中山的企管博士，1 位是中山社

會科學博士。你要不要猜猜那 2 位中山企管博士的指導教授

是誰？ 

網路用途是很大的！如果你進入國家圖書館的「全國博

碩士論文資訊網」，你會赫然發現，他們 2 位的碩士及博士

論文的指導教授，都是敝校校長。你看！敝校校長，不但愛

聘國內博士，且愛聘自己學校畢業的自己學生。就算這是「純

屬巧合」，或這幾位都很傑出好了，但他怎麼不分青紅皂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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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過來對本校各系所的聘人說三道四！一年多前被亂整一

氣的那幾個系，及那幾位申請者，會不會很嘔？你還會相信

敝校校長真會在意各系所聘到的教師是否優秀嗎？ 

其實聘人主要是看這個人好不好，而不是看學位在那個

國家拿。也不是那個學校能聘或不能聘，該聘或不該聘誰的

學生。要多方考量，而非只在意血統。 

這樣說好了，一方面敝校校長以己度人。由於他聘人注

重「親疏遠近」，所以他覺得各系所也都是聘「自己人」。

那陣子他常說「都是聘成大的，都是聘交大的」。原來他自

己都是聘「中山的」，所以認為別人也是如此。這位常先聲

奪人大嗓門的敝校校長，以後他再罵你，再講些冠冕堂皇的

話，你就學孟子。在孟子公孫丑上： 

惡聲至，必反之。 

讓他啞口。另一方面，由於他推薦一位國內博士，且外審評

語不好，所以他一看到下一次的校教評會，居然通過聘國內

博士，而且外審選項有不是那麼好者，便怒從心上起，胡鬧

一通。 

高大要能繼續提升，有賴聘進更多優秀教師。各系所聘

人該更主動積極，而非等人來申請。要知世上並不缺千里

馬，所缺者乃伯樂。對優秀的教師也要善待他。三國演義裡

寫劉備得到諸葛亮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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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孔明如師，食則同桌，寢則同榻，終日共論

天下大事。 

既不要將千里馬當駑馬，也不要捧著駑馬以為是千里馬。伯

樂固有識千里馬之明，千里馬亦能辨伯樂。有伯樂的地方，

千里馬就多。而若見不到千里馬，該處想必乏伯樂。聘人主

要是靠各系所自覺，而非仰賴院及校的把關。若要等到外審

不佳才知此人不夠好，這個系所是失職的。親朋好友、院長

及校長，各方都可舉薦人，但僅止於推薦。各系所以其專業

來審查，挑選最適合自己系所的教師。系所要建立自己的學

術品味，一旦通過的聘任案，便要能過關斬將，順利通過院

及校的審查。遇到不合理的杯葛或干預，就要據理力爭，雖

千萬人吾往矣！至於院長或校長，如果本身學術不夠強，就

少干涉。表現不佳的系所，學校當然可拿放大鏡，看他們究

竟聘些什麼人。表現優異的系所，學校要做的，只是儘量支

持他們，少管他們。 

希望，對高大聘教師的傷害，到此為止。 (96.10.1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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